
第 4478號公告 電力條例 (第 406章 )

現公布本人按照《電力條例》(第 406章 ) (「條例」)第 37條及有關證據，信納並判定張錦明先生，
身為註冊電業工程人員 (註冊編號：W106793)，於 2012年 7月 17日或前後日期，在新界天水
圍天耀邨耀澤樓 1807室，沒有為藏入牆壁的電纜提供足夠的機械性保護措施，故此未有確保
固定電力裝置須妥為設計、建造、安裝及保護，以防止發生危險，違反根據條例第 59條所訂
立的《電力 (線路 )規例》第 4(2)條的規定。

 又公布按照條例第 36(1)(b)(i)條的規定，本人已譴責張錦明先生。

2013年 8月 2日 機電工程署署長 
 (李國強代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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